关于开展吉林省高等职业院校“十二五”省级区域性实习实训基地建设项目遴选的预通知

各高等职业院校：

为深入贯彻落实《吉林省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按照《吉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吉林省教育改革发展重大项目和教育体制改革试点实施方案（2011—2015年）的通知》[吉政办发（2012）2号]文件提出的“建成20个左右高职区域性实习实训基地”的要求，促进我省高等职业教育资源优化共享，提升高等职业院校服务区域经济发展能力，省教育厅决定启动吉林省高等职业院校“十二五”省级区域性实习实训基地建设项目。现就做好2012年项目遴选工作通知如下：

一、目的意义

依托吉林省高等职业院校“十二五”特色专业群，“十二五”期间，在全省高等职业院校中遴选建设20个左右集人才培养、社会培训、技术研发与产品生产于一体、具有鲜明行业和产业背景的省级区域性实习实训基地，通过区域性实习实训基地建设，形成国家、省、院校三级实习实训基地建设体系，促进我省高职院校教育教学资源优化共享，提高高等职业院校人才培养质量和社会服务能力，全面推动我省高等职业教育可持续发展。

二、申报条件

申报院校必须满足以下条件：

1．申报院校举办方高度重视区域性实习实训基地建设，有统一规划和经费支持。

2．实习实训基地覆盖的院校和专业应与区域产业吻合度高，专业结构合理，有省级特色专业群或国家级、省级示范（骨干）专业做支撑；

3．实习实训基地建设项目要具有我省经济特色，与市场需求量大、技术技能型人才紧缺的专业（群）对接。

4．在实践教学模式改革、实习实训基地管理、技术研发和产品生产等方面有突破、有创新，处于全省同类院校同类专业的领先地位。

三、遴选名额

“十二五”期间，总计遴选建设20个左右，其中，2012年遴选建设5—7个。

四、申报及遴选

1．各有关院校按照本通知精神和《吉林省高等职业院校省级区域性实习实训基地建设项目遴选标准》（见附件1），对拟参加申报的基地进行自评，择优推荐。

2．院校举办方应重视基地建设，在经费投入、人员编制等方面有明确的支持政策。申报的院校要对基地建设进行科学论证，并在申报报告中详细说明申报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3．基地项目遴选采取材料评审和现场考察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各申报院校请于2012年12月15日前，将申报报告和《2012年度吉林省高等职业教育省级区域性实习实训基地建设项目申报书》（附件2）一式6份送至吉林省教育厅高教处，同时将电子文档发送至邮箱469802073@qq.com，逾期将不再受理。12月15日至30日省教育厅将组织专家组听取申报院校答辩，必要时对申报院校进行现场考察。具体安排另行通知。
附件：1．吉林省高等职业教育省级区域性实习实训基地建设项目遴选标准
     2．2012年度吉林省高等职业教育省级区域性实习实训基地建设项目申报书
                二〇一二年十一月十六日
